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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农规〔2021〕1 号 

 

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 

《关于上海市松江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已经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

2021 年 7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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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要求，通过编制农村集体土地利

用规划，统筹安排农村各项土地利用活动，夯实农村土地管理基

础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

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
民主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目标要求 

通过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机制，突出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主体地位，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管理农村土地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责任心，进一步优化农村规

划布局，提高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和耕地保护水平，夯实农村

土地基层管理基础，推动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

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决策机制 

1.明确民主管理决策机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规定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

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；已经属于街镇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

街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。充分发挥我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



3 

 

改革后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（街镇经济联合社和村经济合作

社）的作用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入市工作，代表其行使所有权。 

2.完善民主管理决策内容。街镇经济联合社、村经济合作社

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相关事项进行统一决策，包

括：一是入市意向、入市方案；二是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”中须出让人同意的事项；三是农村土地利用规

划成果、规划修改方案；四是授权委托、资金使用、收益分配等

事项。 

3.确定民主管理决策程序。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“三会”

（成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）议事规则，涉及农村集体经

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会议由理事长召集并主持，会议形成的方案

和意见经镇人民政府、或街道办事处审批审核，提交成员代表大

会经五分之四以上成员代表的同意并形成决议；监事会要积极参

与有关事项的管理和决策监督，主动收集并认真受理成员意见和

建议，做好对决议事项实施和收益资金管理使用过程的全程监

督，及时将问题向上级集体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反映。 

4.落实公示制度和财务公开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农村

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有关规定落实公示制度和财务公开。入市

涉及的规划编制，入市调查、征询、论证、听证、公示等各阶段，

村民可通过提出意见和建议反映意愿和需求。入市宗地出让、出

租、作价入股等信息及成交价格、交易费用、税费交纳和收益支

出等相关情况，及时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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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和监督机制 

1.强化区级层面监管。按照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

条例》，加强区级层面的监督管理，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

市的管理机制、决策机制、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。 

2.修改集体经济组织《章程》。各街镇要补充完善已修订的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《章程》内容，增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

市民主决策的相关内容。 

3.完善“三资”监管平台建设。加强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信息

管理系统的运用，将街镇经济合作社（村经济合作社）及所属集

体企业纳入“三资”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记账管理；涉及租赁等的

入市等合同要按照《关于松江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平台上线

运行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进行规范操作。 

4.完善监督管理和考核机制。区相关部门加强对农村土地民

主管理工作的指导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建立工作考核机制，定期开

展土地管理模块落实情况检查和通报，不定期开展相关专题检

查。检查结果作为年度评分考核的依据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街镇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入市工作，建立由主要领导牵头、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的

工作机制。区农业农村委、规划资源局和财政局等部门要充分做

好指导工作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，确保民主管理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发动。各街镇、行政村要强化宣传动员，发

挥舆论导向作用，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农村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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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展情况，及时总结好做法、好经验、好

典型，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民主管理。 

（三）落实共同责任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

理工作涉及面广、工作内容多，必须发挥合力、齐抓共管，各街

镇农经部门、村镇办、规划资源所等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工作职

责，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规范的土地民主管理制度。 

本文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7 月 2 日印发 


